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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07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

類別:法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節次:第二節 

科目:1.商事法 2.行政法 

注 
意 
事
項 

1.本試題共 2 頁(A4 紙 1 張)。 
2.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3.本試題分 6大題，每題配分於題目後標明，共 100分。須用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答
案卷指定範圍內作答，不提供額外之答案卷，作答時須詳列解答過程，於本試題或其
他紙張作答者不予計分。 

4.本試題採雙面印刷，請注意正、背面試題。 
5.考試結束前離場者，試題須隨答案卷繳回，俟本節考試結束後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
處所索取。 

6.考試時間：90 分鐘。 

一、甲公司欲興建一辦公大樓，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甲公司及興建該大樓之承攬商乙公司為被

保險人向 A 保險公司投保營造工程綜合險(含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

責任險)，同年 8月 3日丙瓦斯公司於施作地下管路工程時，因施工不慎致興建中辦公大樓

之工地位址地層下陷，造成甲公司設備機具等財物損失，乙公司員工 1 人死亡，該員生前

向 B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死亡保險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（15 分） 

(一) A、B保險公司於給付理賠金額後，得否對丙公司行使保險代位請求權？（8 分） 

(二)承前倘可，A、B 保險公司於 107 年 10 月 20 日始依保險代位請求權向丙公司請求賠

償，丙公司得否以罹於時效為由拒絕給付？（7 分） 

二、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（20 分） 

(一)發起人甲、乙、丙三人為設立「A+風力股份有限公司」，以「A+風力股份有限公司籌

備處」名義承租辦公室，租金以 3 個月為一期，每期租金為 50 萬元，另為圖方便直接

以「A+風力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義著手興建廠房。請分別就「A+風力股份有限公司」日

後完成設立及放棄設立二種情形，論述甲、乙、丙就前述各種行為應負之責任。（10
分） 

(二)我國甲公司向德國 A 公司進口設備一批，由 A 公司裝櫃後委由乙海運公司運送至我國

基隆港，並由乙公司簽發受貨人為甲公司之載貨證券，甲公司受貨時發現貨櫃進水、

設備毀損，經鑑定為貨櫃破損造成，甲公司向乙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理由？試以

我國海商法第 62 條、第 63 條及第 69 條之規定分析。（10 分） 

三、甲於 107 年 4 月 1 日簽發一紙支票交付予乙，票載發票日為 107 年 5 月 1 日，發票地與付

款地皆在台北市，付款人為 A 銀行，面額為新臺幣 30 萬元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

（15 分） 

(一)乙於 107 年 4 月 30 日記名背書轉讓予丙，丙為給付貨款於 107 年 5 月 9 日記名背書轉

讓予丁，丁於 107 年 6 月 18 日向甲請求支付票款，甲得否拒絕付款？（8 分） 

(二)甲於 107 年 4 月 14 日通知 A 銀行撤銷付款委託，該撤銷付款委託之效力為何？（7
分） 

【請翻頁繼續作答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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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甲公司向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申請換發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，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准許甲公

司換發並附註：「甲公司若於許可證有效期限內，受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之環保相關裁罰

時，該許可證即溯及失效」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（15 分） 

(一)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准許換發許可證所為之附註內容是否合法？（7 分） 

(二)倘甲公司不服該附註，應如何救濟？（8 分） 

五、甲公司遭某行政機關裁罰新台幣 100 萬元之罰鍰，甲公司不服提起訴願，訴願決定撤銷該

罰鍰處分，並命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，倘原處分機關仍作成相同處分，是否適法？試附

理由論述之。（15 分） 

六、甲國營事業於 101 年 10 月 27 日以公開招標方式採購電廠備品ㄧ批，由乙廠商得標並於

102 年 6 月 18 日履約完成，嗣甲公司於 105 年 4 月 1 日接獲法院通知始得知乙廠商與其他

投標廠商協議一起參標前述採購並由乙廠商得標，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定乙廠商負責人犯

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之罪，處 3 年有期徒刑入獄服刑中，甲公司遂依政府採購法第

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通知乙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(簡稱「停權通知」)，並於 106 年

10 月 30 日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 8 款規定通知乙廠商追繳押標金新台幣 1,000 萬元

(簡稱「追繳通知」)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（20 分） 

(一)停權通知之法律性質為何？乙廠商主張：「負責人已入獄服刑，基於一事不二罰之法

理，乙廠商無須再受停權處罰，懇請撤銷停權處罰」，是否有理？（10 分） 

(二)追繳通知之法律性質為何？甲公司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為追繳通知，乙廠商以甲公司

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為由拒絕給付，是否有理？（10 分） 

參考法條： 

1. 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6款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

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六、犯第八十

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，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。」 

2. 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，

於下列期間內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。一、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

款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，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。但經判決撤銷原處

分或無罪確定者，應註銷之。」 

3. 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：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，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，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：八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

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」 


